
109學年校內經費報支規定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承辦人：呂慧珊

分 機：2415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5條 (P25-P26):

人事費印領清冊

 由受領人親自簽名或蓋章

 以個人款項領款收據簽領者，須檢附於人事印領
清冊後。

 適用於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類所得(含鐘點費、
演講(交通)費、審查費、獎金、臨時工資等)。

 工讀金、工作津貼、臨時工資等之支付給學生的
酬勞，因有保險自付額扣除，請盡量款付給受領
人，。



親簽
或
蓋章



親簽或蓋章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 第5條補充說明4 (P26):

 臨時工資及工讀金：臨時工是指臨時僱用且無專
職工作人員。

 依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計算工讀金，自
110年1月1日起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60元，
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4,000元。

 工讀金須說明日期、天數及時薪之計算式並檢附
工讀簽到記錄表(正本)。

 科技部及產學計畫案-須另加附「研究計畫臨時工
約用申請單」及相關證件影本，填寫「會計室-群
體撥戶-人事費印領清冊」系統，並送人事室審核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5條補充說明5、6、7 (P26-P27):

 大專校院執行機構約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及臨時
工 , 應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
指導原則」認定屬學習範疇或雇傭關係，請填寫
人事室學習型申請單或投保申請單、勞動契約書
及「中原大學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生合意書」後一
併送至人事室。

 個人款項領款收據須填寫國字大寫金額，更正時
請於修改處加註經手人簽章。

 各類學生獎助學金、補助金之發放(免提供勞務者
)，請檢附相關辦法及會議記錄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5條補充說明8 (P27):

 依教育部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
辦法」第14、15條及科技部100.2.15臺會綜二字
第1000010580號函

 不得進用大陸地區學生擔任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
及臨時工，亦不得以補助經費（含管理費）支付
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金。(港、澳、僑生可支領)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 第6條 (P28):

 三聯式發票報支:

同時附上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。

 二聯式發票報支：僅附上第二聯收執聯。

 收銀機發票未打上統一編號(45002502):

應請營業人加註學校統編並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



1 1713

1 1713

扣抵聯

收執聯

三聯式發票扣抵聯
及收執聯均需附上
，缺一不可!



收執聯

二聯式發票
附上收執聯



因電子發票無法長時間
保存，經手人應於電子
發票或支出憑證粘存單
空白處註記:

1.發票字軌(發票號碼)

2.金額

※目前法令無規定要註記
或影印，但基於未來查
帳上的需要，請協助於
空白處註記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6條補充說明3 (P29):

1) 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應於空白處由經手人

簽名或蓋章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6條補充說明3 (P29):

3) 實付金額未超過總價。

實際核銷金額如小於

所列憑證總價時:

實付$XXX + 經手人簽章或

僅核銷$XXX + 經手人簽章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未打上統一編號：
1.營業人加註學
校統編

2.加蓋統一發票
專用章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7條補充說明2 (P29):

 收據須有日期、店章、負責人私章、電話、地址
及廠商統一編號；若廠商無統一編號，單據不得
報支。

 有統一發票專用章之廠商，不得開立免用統一發
票收據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8條:發票不慎遺失 (P29)

 請向廠商影印發票第一聯存根聯。

 加蓋廠商負責人私章、統一發票專用章及「與正
本相符」章。

 經手人簽章並備註遺失原因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9條:簽名或蓋章並加註簽核日期 (P28-P29)

各單位送核之「請款憑證」，其核章流程應由

以下人員簽名或蓋章並加註簽核日期，以釐清

付款延遲相關責任:

 經手人

 主持人

 單位主管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應由其經手人、主持人及單位
主管之簽章加註簽核日期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1條:借支 (P30)

 校內經費(行政單位)借支不限金額都須上簽呈。

 校內經費(學術單位)借支超過1萬元須上簽呈。

 科技部及產學計畫案以不超過「業務費-耗材」項
目之金額，最高一個計畫案借支10萬元，超過10
萬元需上簽呈。

 一週前提出申請，請至線上請款系統填借據。

 檢附校長核准之簽呈或核定清單(計畫案)。

 業務結束後二週內，檢附相關核銷憑證，送會計
室辦理沖銷事宜，受款對象請點選沖借支。



校長核准簽呈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:報支費用 (P30-P31)

廣告費，應檢附報紙或廣告樣張。

刻印章，應加蓋樣張於收據背面。

影印費，金額超過1,000元，應檢附樣張。

會議餐費、便當、點心費，應檢附開會通知並註
明會議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與會人數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補充說明1、2、3 (P31):

報支郵局「購買票品證明單」

抬頭請註明「中原大學」統編 「45002502」 。

大宗函件(金額5,000元以上)須附「購買票品證明
單」及「大宗函件彙計郵資單」。

郵資金額1,000元以上者，須說明購買事由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補充說明7 (P31):

致贈禮金、奠儀及花籃等：

報支上限為1,500 元。

檢附喜帖、訃聞正本，並請主管批示簽名。

行政單位限一級單位主管可報支。

其預算經費為「007碩士在職專班」、「”Z”計
畫獎勵費」、「X計畫結餘款」及「010推廣盈餘
分配」，花籃可檢據核實報支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補充說明10 (P31) :

 校內經費：

應於取得單據日起二週內辦理核銷。

(核銷日期計算:發票日期+14日=上網請款期限)

 校外補助：

應於取得單據日起一個月內辦理核銷。

 小額單據(新台幣500元以下)得累積至5,000

元再行核銷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補充說明14 (P32):

 會議餐費：應檢附開會通知並註明會議名稱或

用餐名單。

 教育部相關規定(機關（構）人員)

 辦理期程第一天(包括一日活動)：

不供早餐，且午、晚餐每餐單價須於80元範圍內

(1日以200元為上限）

 辦理二日以上活動：膳費250元為上限。

 辦理半日者，每人膳費上限120元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第14條:國內差旅費 (P43)



假別-公差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 (P33-P34、P40-P41)

交通費：

 機票票根正本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
文件(機票費請將其他費用簽證、手續、團費等扣
除)。

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
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。

 登機證存根(含電子登機證-出差人須在紙本上簽
名)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
開立之搭機證明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

生活費 (P33-P34、P41)：

1.換算之匯率，以奉派出國前一日台灣銀行賣

出即期外幣參考匯價。

2.生活費日支數額表，依行政院生活費標準表。

3.凡住宿免費宿舍、過境旅館或交通工具歇夜及

返國當天，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

額30%報支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

辦公費 (P33-34、P40-P42)：

手續費收據。

註冊費收據。

匯率換算:

(1)銀行兌換水單

(2)信用卡結算匯率辦理報支

(3)無水單或信用卡帳單者:以奉派出國前一

日台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

保險費收據。

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 (P35、P41-P42、P44-P48)

1.保險費：以投保綜合保險新台幣400萬元為限。

2.各機關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之保險事宜(經費
須為公家機關方可投保)，原則上依外交部與保
險公司(109年5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為華南產
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)簽訂之「因公赴國外出差
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」共同供應契約辦理，
但在保險額度相同及保險費用較低之前提下，
要保機關亦可另洽提供條件較為優厚之保險公
司辦理。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20條 (P37)：

 若以信用卡先行墊付之外幣交易，可檢附信用卡
帳單作為核銷金額之依據，若信用卡帳單為影本
請於紙本上簽章。

第23條 (P38)：

 透過網路完成交易並取得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
付事實之電子發票證明聯、國外收據或購買證
明，若為電腦下載並印出之憑證，請於紙本上
簽章做為報支之憑證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25條:其他提醒事項 (P38)

 當學年度單據憑證須於當學年度7月15日以前

報支，因情況特殊，必須於7/16-7/31核銷經

費者，請事先洽詢會計室業務承辦人。

 逾期或跨學年度單據不得報支。

 支出憑證黏存單之「用途說明」欄，請確實填寫

用途摘要。



P39

1.教育部獎補助款，僅可用於教學研究用途(O)，一般行政(X)。
2.核銷物品-述明用途及地點。
3.核銷印刷費-檢附樣張。



P39



P43

演講鐘點費領據或
人事費印領清冊，
請註明演講日期、

時間、地點



資料參考路徑：
itouch → 登入 → 會計室 → 會計規章 → 
1.校內預算 → 9.研究生論文口試費給付標準



謝謝您的聆聽

若有任何問題，請不吝指教


